
 
  

交院组函〔2018〕32 号 
 

关于审查报送 2018 年下半年发展党员 
相关材料的通知 

 

各分党委（党总支）、党支部： 

为规范发展党员工作，保证新发展的党员质量，保持党的

先进性和纯洁性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，按照“控制总量、优化

结构、提高质量、发挥作用”的总要求做好我校 2018 年下半

年发展党员工作，现将审查、报送发展党员相关材料工作通知

如下。 

一、发展党员名额分配 

根据教育工委下达的 2018 年发展党员指导性计划，结合

各学院学生数量、各分党委（党总支）发展党员计划和 2017

年度党建考核结果，确定 2018 年下半年发展党员名额分配（附

件 1）。 

其中，汽车工程学院分党委、交通土建工程学院分党委、

轨道交通学院党总支、理学院分党委和经济与管理学院分党委

等在 2017 年度党建考核中评定的 5 个一类党组织，各倾斜 1

个发展党员名额。 

二、党员发展对象确定 

党员发展对象的确定须经党支部委员会或党支部大会讨

 



论通过。原则上，党员发展对象须为 2017 年底已列入党员发

展计划的人选；若确需调整，分党委（党总支）应向党委组织

部书面申请。 

三、民意测评 

民意测评由各分党委（党总支）组织。 

1.测评主持人应由分党委（党总支）书记或副书记、专兼

职组织员、党支部书记或辅导员等担任，不可由学生担任。 

2.教工党员发展对象的测评由其所在单位（部门）的人员

参加，学生党员发展对象的测评由其所在班级的学生参加，参

加人数原则上不少于应到总人数的 80%；如有特殊情况，须提

前请示党委组织部。 

3.测评程序：发展对象本人回避，测评主持人向参评全体

人员发放测评票，强调测评的意义，要求认真负责、实事求是

地填写，并说明填写方法（根据测评对象的现实表现在合适的

项目上打“√”）。测评采取不记名方式。 

4.测评主持人统计票数。为保证党员发展的严肃性，测评

务必发扬民主；测评票的统计要实事求是，防止弄虚作假。 

5.测评结果注意保密，以免影响其学习、工作积极性。 

四、材料整理、审查 

（一）党员发展对象递交的材料 

党员发展对象应及时向党组织递交本人书写的入党申请

书、个人自传、历次思想汇报等材料，经党组织审查后，存入

本人档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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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政治审查材料 

政治审查材料须真实反映党员发展对象本人、直系亲属和

与本人关系密切的主要社会关系的政治情况，并将填报完整的

《党员发展对象政治审查情况呈报表》和各份《政治情况调查

表》存入本人档案。 

其中，直系亲属的审查不少于 3人（父母、配偶和子女必

须政审），与本人关系密切的主要社会关系不少于 1 人。 

（三）文书材料 

各分党委（党总支）应安排专人做好对党组织派人与入党

申请人谈话的记录、确定入党积极分子人选公示、确定党员发

展对象人选公示、民意测评票、历次会议记录等各类文书材料

的整理和备案工作，并长期存档。 

（四）注意事项 

对照《党员发展对象材料审查单》逐项审查、核对材料，

发现问题及时更正。 

1.所有内容须真实、准确，杜绝材料造假现象；严禁出现

诸如同一人的字迹明显不一致等情况。 

2.签字、盖章、落款、日期等关键内容，必须符合《中国

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》等相关文件要求，确保无误。 

3.书写清晰工整，严禁敷衍潦草；避免刀刮、涂改液等有

痕迹的改动。 

五、材料报送 

各分党委（党总支）将《党员发展对象一览表》和《党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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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对象民意测评结果汇总单》的电子版和纸质版，以及《入

党积极分子培养考察表》和《党员发展对象政治审查情况呈报

表》的纸质版，于 11 月 23 日前报送党委组织部审查。 

 

附件：1. 2018 年下半年发展党员名额分配表 

      2.发展党员相关材料模板 

 

党委组织部     

2018 年 11 月 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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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2018 年下半年发展党员名额分配表 
 

序号 学院 名额 

1 汽车工程学院 19 

2 交通土建工程学院 34 

3 工程机械学院 19 

4 交通与物流工程学院 15 

5 信息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19 

6 航空学院 7 

7 轨道交通学院 12 

8 理学院 8 

9 经济与管理学院 26 

10 外国语学院 9 

11 艺术与设计学院 7 

12 交通法学院 3 

13 国际教育学院 8 

14 船舶与轮机工程学院  1 

合计 18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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